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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件

首经贸政发〔2021〕60 号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
关于印发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办公用房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经 2021 年 6 月 8 日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将《首

都经济贸易大学办公用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

2021 年 6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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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办公用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学校办公用房管理，全面提高办公

用房保障水平，促进办公用房资源的科学使用，提高房产资源

使用效率，保障和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,根据《党政

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（发改投资〔2014〕2674 号），《党

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》（中办发[2017]70 号），教育部组

织编制的《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》（建标〔2018〕32 号），

《北京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京机管

发[2020]25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办公用房，系指房屋产权归属学校，用

于教学科研、党政管理、学生工作等各类办公用房。学校教室、

实验室、图书馆等教学科研辅助用房，宿舍、食堂等后勤服务

用房的管理办法由资产管理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另行制定。

第三条 学校各类办公用房配置与调整以学校总体发展规划

为导向，以节约适用、满足办公需要为基本原则，并基本形成

各学院相对独立完整的用房格局。

学校各类办公用房的调整配置优先满足学院教学科研和学

科建设需求，优先考虑重点学科、重点研究基地和杰出人才的

办公用房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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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学校办公用房管理实行登记备案制度。校内各机关

行政部门及二级教学单位的办公用房管理及分配和使用情况应

报资产管理处备案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

第五条 资产管理处职责：

资产管理处作为办公用房归口管理部门，结合学校总体发

展规划要求，做好日常办公用房管理、调配工作，重大调整事

项报学校校长办公会、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。其主要职责是：

起草学校办公用房管理规章制度，提出办公用房调整分配建议

方案，执行校长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决议，负责核定使用单位

办公用房定额面积，监督检查使用单位办公用房使用情况。

第六条 各机关行政部门及二级教学单位职责：

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在学校分配的办公用房总量内自主确

定各类办公用房的布局和分配使用方案，建立内部使用管理的

规章制度并报资产管理处备案；负责所管辖的办公区域内办公

用房的日常管理，做好自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整改；办公用房

布局和使用应保持相对稳定。

第三章 配置标准

第七条 行政人员办公用房配置面积标准，应严格按照《党

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规定，不应超过以下控制标准：校

级正职干部 30㎡/人，校级副职干部 24 ㎡/人，处级正职干部

18㎡/人，处级副职干部 12 ㎡/人；科级及以下 9 ㎡/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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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教学人员办公用房总额按照使用单位人员编制规模

配置办公用房使用面积，结合学校房屋资源实际情况合理配置，

统一核算。

第九条 计算各单位办公用房定额面积的基础数据以学校党

委组织部、人事处提供的人员数据为依据，根据相应数据和标

准确定各单位办公用房定额总面积。

第四章 使用管理

第十条 各单位需要增加使用办公用房的，应当向资产管理

处提交用房书面申请，资产管理处核定后，经相关的工作程序，

报学校领导审批，由资产管理处负责办理用房调配手续。房屋

调拨单应作为房屋使用的唯一凭证，无调拨手续的房屋学校有

权收回。

第十一条 同时担任多个领导职务的人员，按主要职务安排

一处办公用房。

第十二条 学校配备一定数量的会议室和接待室，由学校党

政办公室统一调配管理，实现资源共享。

第十三条 使用单位不得擅自改变办公用房使用功能，确需

改变的应当报资产管理处审批。

第十四条 各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使用的房屋出租、出

借、转让给校内外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；不得将房屋作为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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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于投资、入股和抵押等；未经批准不得占用公用空间（如楼

梯、走廊、门厅、卫生间等）。

第十五条 各单位不得擅自对办公用房实施装修改造，须经

与后勤基建处商定装修改造方案后报资产管理处备案。装修方

案须符合基建施工要求、材料环保标准、消防设计等相关标准

要求，不得影响房屋使用安全，不得影响用电、用水、网络运

行安全。

第十六条 资产管理处按年度定期对全校办公用房的配置

和使用进行检查。发现问题，提出整改意见，督促整改。对于

严重违反办公用房管理办法或拒不执行整改意见的单位及个人,

由资产管理处报学校纪委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学校将责令整改并追究有

关单位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，并且学校有权收回所涉办公

用房，同时暂停受理该单位所有用房申请：

（一）处级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存在超标或擅自配备两处

以上办公用房或存在功能区分不清“打擦边球”现象的；

（二）擅自将本单位办公用房出租、出借、转让给校内外

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；

（三）擅自将房屋作为资产用于投资、入股、抵押的；

（四）擅自改变办公用房设计结构、布局或使用功能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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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学校统一调整办公用房拒不服从管理，不按规定腾

退移交的；

（六）存在长期闲置办公用房的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，如遇国家有关政

策及规定调整，本办法将进行相应修订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9日印发


